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自我學習達人獎勵要點 

110年9月29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財政稅務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培養學生多元團隊學習、自我學習、服務學習等技能，

激勵學生參與各項團隊、演講、服務、讀書會活動，以提升學生自我學習能力及職

場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之對象，為本系日間部之四技大學生（不含研究生），於每年度8月1日至

隔年5月31日止，參與自我學習達人競賽之五大學習活動:團隊學習(30分)、讀書會

(20分)、演講活動(20分)、服務學習(20分)及英語能力學習(10分)，於隔年6月第16

週前出具相關參與證明者(參閱附件一)，得參與評比。 

三、本要點獎勵之團隊學習(參閱附件二)指學生參與社團、系學會及系上球隊，經指導老

師評分者，予以採計，本項目至多採計2個社團或系學會及1個系上球隊證明，每個項

目滿分10分，本項目至多採計30分。 

四、本要點獎勵之讀書會(參閱附件三)指學生申請參與本系讀書會活動或自行組成讀書會，

經班導師認定簽名並每學期至少繳交2次成果報告表者，本項目每學期至多採計2次，

1次報告5分，本項目至多採計20分。 

五、本要點獎勵之演講活動(參閱附件四)指學生參與本系舉辦之演講活動經認證者，每次

得5分，參與本校或各院系演講活動者出示證明，每次得3分，本項目至多採計20分。 

六、本要點獎勵之服務學習(參閱附件五)指學生參與服務學習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經認證

者，每小時得3分；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經認證者，每小時得2分，本項目至多採計20

分。 

七、本要點獎勵之英語能力學習指學生自我學習英語並參加官方舉辦之多益英語能力測驗

並出示當學年度正本考試成績單進步或答系訂門檻者得予以採計，本項目依下列情況

至多採計10分: 

（一）每學年度與前次英語多益測驗成績，分數每進步10分，得1分(依此類推…，進

步100分以上至多得10分。) 

（二）每學年英語多益測驗成績，成績達本系英文畢業門檻(TOEIC 670)者，得10

分，660分至669分者得9分，依序遞減直至0分為止，580分以下不予採計。 

八、本系學生參與自我學習達人競賽者，獎勵原則如下： 

（一）每年度全系擇優錄取8名，頒發獎勵金或禮券500元及獎狀1紙 。 

（二）每年度全系擇優錄取10名佳作，頒發文具禮品及獎狀1紙。 

（三）總分低於60分者不予錄取。 

九、本要點之自我學習達人競賽於每年6月第17週辦理評比，第18周公佈獲獎名單並辦理

頒獎活動。 

十、本要點獎勵金經費來源，由本系募款自籌。 

十一、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     學年度自我學習達人  評分總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自

我

學

習

達

人 

項目 

(分數) 
類別 分數 佐證資料 計分說明 

團隊學習 

(30分) 

□系學會:             (職位) 

□社團:               (社團名稱) 

□體育活動系隊:       (體育類別) 

分/10分 

附件二  需經指導老師評分並簽名方得採計 

 本項目至多採計2個社團或系學會及1個系上球

隊證明，每個項目滿分10分，本項目至多採計

30分。 
□系學會:             (職位) 

□社團:               (社團名稱) 

□體育活動系隊:       (體育類別) 

分/10分 

□系學會:             (職位) 

□社團:               (社團名稱) 

□體育活動系隊:       (體育類別) 

分/10分 

讀書會 

(20分) 

□申請參加本系讀書會:繳交     次報告，得     分              

□自行組成讀書會:繳交     次報告，得     分                  分/20分 

附件三  需經班導師認定簽名並至少每學期繳交2次成

果報告表者方得採計 

 本項目每學期至多採計2次，1次報告5分，本

項目至多採計20分。 

演講活動 

(20分) 

□本系舉辦之演講活動:     次，得     分 

□本校或院舉辦之演講活動:     次得     分 
分/20分 

附件四(本系演講活動)或

本校、院演講參與證明 

 學生參與本系舉辦之演講活動經認證者，每次

得5分；參與本校或院演講活動者出示證明，

每次得3分，本項目至多採計20分。 

服務學習 

(20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小時，得     分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小時，得     分 
分/20分 

附件五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經認證者，每小時得3

分；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經認證者，每小時得

2分，本項目至多採計20分。 

英語能力學習 

(10分) 

□每學年度與前次英語多益測驗成績，分數進步     分

(以10分為單位)，得     分 

□每學年英語多益測驗成績，成績達本系英文畢業門檻

(TOEIC 670)者，測驗分數     分，得     分 

分/10分 

當學年度正本多益成績單  學生自我學習英語並參加官方舉辦之多益英語

能力測驗並出示當學年度考試成績單進步者得

予以採計，本項目依下列情況至多採計10分: 

（一）每學年度與前次英語多益測驗成績，分數每

進步10分，得1分(依此類推…，進步100分以

上至多得10分。) 

（二）每學年英語多益測驗成績，成績達本系英文

畢業門檻(TOEIC 670)者，得10分，660分至

669分者得9分，依序遞減直至0分為止，580

分以下不予採計。 

總分 分/100分 學生簽名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系辦覆核成績:         分，系承辦人核章:                 



  

附件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     學年度自我學習達人 

團隊學習評分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類別 參與時間 

□系學會:                         (職位) 

□社團:                           (社團名稱) 

□體育活動系隊:                   (體育類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指導教師評分  

□10分□9分□8分□7分□6分□5分

□4分□3分□2分□1分□0分 

指導教師 

評語 

 指導教師 

簽名 

 

 

類別 參與時間 

□系學會:                         (職位) 

□社團:                           (社團名稱) 

□體育活動系隊:                   (體育類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指導教師評分  

□10分□9分□8分□7分□6分□5分

□4分□3分□2分□1分□0分 

指導教師 

評語 

 指導教師 

簽名 

 

 

類別 參與時間 

□系學會:                         (職位) 

□社團:                           (社團名稱) 

□體育活動系隊:                   (體育類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指導教師評分  

□10分□9分□8分□7分□6分□5分

□4分□3分□2分□1分□0分 

指導教師 

評語 

 指導教師 

簽名 

 

 總分:         分 

說明: 

1.本表單僅供參加本系自我學習達人競賽用。 

2.本表單需經指導老師評分並親自簽名方得採計，本項目至多採計2個社團或系學會及1個系上球隊

證明，每個項目滿分10分，本項目至多採計30分。 



  

附件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____年度讀書會月報告表 
■自行組成讀書會                                                             日期：    年    月 

讀書會連絡人  學號        

班別  聯絡電話  

讀書會小組 

組員簽名 

 

 讀書會時間 

星期一、二、三、四、五 

節次：第     節至第    節 

每週____時____分~____時____分 

讀書會地點  

讀書會內容 

(詳列主持人、與談人、報告人、紀錄人，並條列式說明本次主題、書名或雜誌名稱

等) 

 

 

討論狀況 

(探討什麼問題等) 

 

 

 

整體成效 

(學習到什麼?獲取什麼新知?等) 

 

 

遭遇困境 

(遇到什麼困難?要如解決？等) 

 

 

上次遭遇困境的

解決方式 

 

 

 

讀書會討論照片 

（照片請每月至

少繳交兩張照片

（電子檔），照

片至少需為

1024*768px，

300KB以上。） 

照片 
 

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導師評語 

 

 

                             導師簽名： 

系主任評語 

 

 

                             系主任簽名： 

說明: 

1.本表單僅供參加本系自我學習達人競賽用，請將電子檔寄至pft@nutc.edu.tw。 

2.本表單需經班導師認定簽名並至少每學期繳交2次成果報告表者方得採計，本項目每學期至多採計

2次，1次報告5分，本項目至多採計20分。 

 



  

附件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     學年度自我學習達人 

系上演講參與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演講題目:                                 

                                          

演講者:                  

演講日期:                

得分:5分 

 

 

 

        演講證明戳章 

演講題目:                                 

                                          

演講者:                  

演講日期:                

得分:5分 

 

 

 

        演講證明戳章 

演講題目:                                 

                                          

演講者:                  

演講日期:                

得分:5分 

 

 

        演講證明戳章 

演講題目:                                 

                                          

演講者:                  

演講日期:                

得分:5分 

 

 

        演講證明戳章 

總分:         分 

說明: 

1.本表單僅供參加本系自我學習達人競賽與演講活動證明用。 

2.學生參與本系舉辦之演講活動出示本表單，經演講證明戳章認證者，每次得5分；參與本校或院

演講活動者，不適用本表單，請洽主辦單位出示參加證明者方予採計，每次得3分，本項目至多採

計20分。 

3.本表單演講證明戳章於演講結束當天蓋妥並妥善保存，事後恕不補蓋及補發。 

  



  

附件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     學年度自我學習達人 

服務學習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類別 參與時間 得分 系科證明戳章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 

□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 

   年   月   日，   :   -   :    ， 

共計     小時 

     分  

  總分:         分 

說明: 

1.本表單僅供參加本系自我學習達人證明用。 

2.擔任系上輔導小老師經認證者，每小時得3分；擔任系務協助小幫手經認證者，每小時得2分，本

項目至多採計20分。 

3.本表單系科證明戳章請於服務學習結束當天蓋妥並妥善保存，事後恕不補蓋及補發。 




